采购需求
一、采购清单
	序号
	采购标的
	数量
	单位
	备注

	1
	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2026年公服平台综合保障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
	1
	项
	无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地址
1.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2026年公服平台综合保障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海淀区吴家场路55号；
2.本项目建筑面积约4108平方米，（主要为A座地上1至4层，C座地上一层）；后院面积为5400平方米，主要为内部停车场和园林绿化。
（二）办公楼的主要设施
1.楼宇视频监控系统1套；
2.消防设备：消防烟感报警系统1套；
3.饮用水热水器3台（办公楼二层至四层，每层1台）；
4.办公楼（A座）电梯3部（具备门禁管理功能）；
5.院内停车场1个出入口，系机关内部停车场；
6.办公楼内部办公区域安装门禁管理系统，仅允许办公人员通行；
7.办公楼首层设有消防中控室1间，消防中控室内有消防烟感报警系统和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8.卫生间5对。其中1层、3层、4层，每层1对卫生间；2层2对卫生间；
9.洗澡间1对；
10.楼内多功能室1个、调解室1个、律师休息室1个、职工之家1个、会议室3个；
11.北京市法治实践教育基地（北京市司法局局史馆）1个、北京市宪法宣传教育基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馆1个。
（三）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一年，自中标人入场完成交接工作次日起算。
（四）投标人要求
1.投标人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相关管理制度，服从采购人统一管理、无条件接受采购人对工作质量、工作效果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和考核。
2.投标人承担经营场所范围内的独立法律责任。
3.物业管理服务工作由投标人总体负责；根据财政要求，小微企业预留份额为总报价的100%。
4.投标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有管理人员、各工作人员由投标人自行招聘和管理，伙食、各项待遇、保险等由投标人自行安排，经费自理；工作人员体检、伤残疾病等费用均由投标人自理。
5.采购人无偿为投标人提供必要的物业服务办公用房、值班室、库房，水、电费用由投标人支付。
6.清理杂草、绿化养护、维修维护等服务所需设备工具和保洁、消杀所需设备由投标人自行配备。
7.绿化养护用化肥、农药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8.垃圾处理费用：生活垃圾分类归集、分类运输和分类消纳处理的相关服务费由投标人承担，垃圾分类容器由投标人提供。
9.投标人用于物业管理服务的办公设备、办公用品由投标人自行配备，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10.投标人消防培训、消防演练费用自理。
11.消防设备、器材的采购费用由采购人购买支付，投标人负责日常管理、定期检查维护、年检。
三、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及标准
（一）指导思想
1.以勤俭节约、智能高效、提供优质服务为宗旨，以规范管理为手段，以实现人、财、物的最佳结合为目标，按照物业管理的自身规律，采取有效的形式，实施全方位统一的管理，健全制度，规范动作、以最小的投入、实现最佳的管理目标，努力创造一个文明、安全、高效、舒适、和谐的新环境。
2.依据国家物业管理优秀示范楼宇的相关标准，制定和实施物业管理服务计划。
3.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建立良好的工作秩序，保证服务质量。
4.制定专业岗位培训计划，有具体的落实措施和考核方法，保证服务人员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持证上岗。
5.保全和管理好物业管理档案资料。
6.依照节约型公共机构建设相关要求，参照公共机构节约能源相关制度标准做好各项节能管理工作，制定各类能源管理方案及节约能源措施。
7.定期征求采购人意见，针对提出的问题及时整改，不断提高物业服务水平。
8.建立应对各种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能随时启动应急处理预案。
（1）火情火警紧急处理应急预案；
（2）紧急疏散应急预案；
（3）停水停电及跑水应急预案；
（4）有限空间作业及救援应急预案；
（5）高空作业及救援应急预案；
（6）地质灾害、恶劣天气应对应急预案。
9.提供在本项目中落实 ESG 理念的工作措施。
（二）物业管理服务的主要内容
1.房屋共用部位的日常维修、养护和管理。包括：
对办公楼房屋共用部位（楼宇外墙、屋顶、地面；室内地面、墙面、天花板等）做经常性检查，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维修。 
2.物业共用设备的日常巡视、维修和管理。包括：
（1）空调系统：中央空调水系统、室内风机盘管的日常巡视、维修和管理。
（2）配电系统：楼层配电箱、供配电线路、公共区域照明设施的日常巡视、维修和管理。
（3）给排水系统：楼层给排水管线、开水间（开水器）、卫生间、洗澡间（热水器）、室内污水井及相关设备设施的日常巡视、维修和管理。
（4）消防系统：24小时专人消防中控室值班，每班不少于2人，并持有中级（四级）及以上证书，办公楼消防烟温感报警器系统、排烟机、送风机、强切、排烟口等设施的日常巡视、维修和管理，公共区域灭火器药剂更换。
（5）电梯系统：A座3部电梯的轿箱设备、机房设备的日常巡视、维修和管理。
（6）视频监控系统：24小时值班（与消防一并值班），视频监控设施的日常巡视、管理。
（7）门禁系统：办公楼南门2部自动门的日常维修，院落车场车牌识别管理系统、车场入口伸缩门的日常维修。
（8）办公楼物业共用设备年度强制检测：电梯年检、消防灭火器药剂更换及消防烟温感报警系统年检、电气检测、避雷检测。
（9）北京市法治实践教育基地（北京市司法局局史馆）、北京市宪法宣传教育基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馆设备设施、展品的日常巡视、维修和管理。
3.会议服务。包括：
负责办公楼会议的会前准备、会中服务、会后清理等服务。
4.环境清洁服务。包括：
（1）1层公共法律服务大厅和北京市法治实践教育基地（北京市司法局局史馆）的日常环境清洁维护。
（2）2层律师接待服务大厅的日常环境清洁维护。
（3）3层北京市宪法宣传教育基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馆和公共区域的日常环境清洁维护。
（4）负责各楼层公共通道、楼梯、电梯及电梯厅、公共卫生间、开水间等公共区域的日常清洁维护，负责配备垃圾袋、卫生用纸、洗手液等日常消耗品。
（5）楼内各楼层多功能室、调解室、律师休息室、职工之家、会议室的室内环境清洁维护。
（6）定期消毒灭虫、冬季扫雪铲冰、外墙清洗（每年一次）。
（7）生活垃圾分类、清运及消纳。
5.安全秩序维护。包括：
（1）办公楼公共区域、北京市法治实践教育基地（北京市司法局局史馆）、北京市宪法宣传教育基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馆、停车场的日常安全巡视及秩序维护。
（2）内部停车场出入口值岗服务和车辆规范停放。
（3）办公楼及后院区域内各类突发事件处理。
6.绿化维护服务。包括：
院内绿化日常维护工作，包括委托专业单位，对院内草坪、树木定期浇水、施肥、修剪、除草、病虫害防治以及绿化垃圾的日常清理等工作。
7.物业接待及客户服务。包括：
（1）办公楼首层公共法律服务大厅前台接待、人员引导等服务。
（2）北京市法治实践教育基地（北京市司法局局史馆）、北京市宪法宣传教育基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馆的预约接待、人员引导、协助讲解及其他工作。
（3）负责接听群众咨询投诉电话、报修电话，跟踪处理咨询投诉事项，收集、记录、整理、保管日常物业服务工作记录，公共钥匙的保管并按规定发放。
（三）物业服务人员配置
根据本项目物业服务需求：
（1）管理人员。
项目主管：全面负责本项目物业管理服务工作，负责物业管理服务信息的收集、记录、整理、保管和额人员调度与培训、业主投诉处理和业主关系协调工作。同时负责办公区电气系统的日常管理服务与整体的节能管理工作。具备本科以上学历、物业管理师证、中级及以上职称。
（2）综合维修。
工作内容：负责办公楼房屋共用部位、各类共用设施、北京市法治实践教育基地（北京市司法局局史馆）、北京市宪法宣传教育基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馆的给排水系统、中央空调系统、消防水系统、电气系统的日常巡视、维修和管理。
工作时间：
①白天工作时间：8：30-17：30。
②晚上工作时间：17：30-8：30。
（3）安全保卫人员。
①安护员；
工作内容：负责办公楼一层大厅（门岗）、北京市法治实践教育基地（北京市司法局局史馆）、北京市宪法宣传教育基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馆、办公楼内公共区域、办公楼外围及车场等的安全值守、巡视和秩序维护；协同中控员对办公楼内外区域进行安全管理。
工作时间：一层大厅（门岗）、北京市法治实践教育基地（北京市司法局局史馆）、北京市宪法宣传教育基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馆的秩序维护，每日7：00-19：00
办公楼内外公共区域夜间安全巡视工作，每日19：00-次日7：00。
②中控员；
工作内容：负责办公楼中控室24小时值守，负责消防监控和视频监控系统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
工作时间：每日24小时值守；
③车管员；
工作内容：负责办公楼院落停车场的车辆秩序维护、出入管理及定期巡视工作。
工作时间：每周工作6天，每日12小时，周日休息；
（4）综合服务人员。
①保洁员：
1）领班;
工作内容：负责办公楼一层大厅公共区域、卫生间、茶水房、多功能室的清洁维护，监督管理其余保洁人员工作质量。
工作时间：每周工作6天，每日8：30-17：30，周日休息；
2）楼层保洁员A：
工作内容：负责办公楼二层公共区域、卫生间、茶水房、律师休息室、调解室的清洁维护。
工作时间：每周工作6天，每日8：30-17：30，周六休息；
3）楼层保洁员B：
工作内容：负责办公楼三层至四层（内部办公区）公共区域、卫生间、茶水房、职工之家、北京市法治实践教育基地（北京市司法局局史馆）和北京市宪法宣传教育基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馆的清洁维护。
工作时间：每周工作6天，每日8：30-17：30，周日休息；
4）室外保洁员；
工作内容：负责大厦正门外及后院停车场的环境保洁及垃圾清运工作。
工作时间：每周工作6天，每日8：30-17：30，周六休息；
②前台服务员；
工作内容：领班负责前台各类电话的跟踪处理、办公楼钥匙的保管发放、各岗位的替岗（含协助接待和协助讲解）、监督其余前台服务人员工作质量；前台负责办公楼首层公共法律服务大厅办公期间的前台接待、协助取号、人员引导以及来访人员和值班律师登记验证，负责接听群众咨询电话、投诉电话、报修电话等各类电话及转办；前台负责北京市法治实践教育基地（北京市司法局局史馆）、北京市宪法宣传教育基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馆的预约电话接听、预约登记、来访人员的协助接待引导和协助讲解等工作。
工作时间：对外开放后工作量增加，为优化工作安排，提升整体服务形象，工作时间调整为周一至周五，每日7：00-17：30，午间不休息正常开放。
③会议服务员；
工作内容：负责机关各类会议的会前准备、会中服务和会后清理工作，以及会议室等区域的日常清洁。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每日8：30-17：30，周六日休息。
（四）物业管理服务标准及评分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标准
	评分

	1
	房屋的日常维修、养护和管理
	1.对办公楼房屋做经常性检查；
2.所有管道、地面、墙面、瓷砖、地毯、石膏板、门窗、玻璃、地漏、扶手、空调盘管等每日巡视一遍；
3.保证房屋正常使用，无损坏，无堵塞，无锈责，无坍塌，无滴漏，开关灵敏，无杂音等无异常情况，发现问题随时修复及上报。
	20

	2
	设备的日常巡视、维修和管理
	1.空调系统、配电系统、给排水系统、电梯系统、消防系统等所有设备做好日常巡视工作；
2.保持各项设备卫生清洁无灰尘，无杂物，无埙坏，牢固安全，运行正常、无杂音，定期上油及接线紧固。
	20

	3
	会议服务
	1.会议室及内部的设施，水杯、水壶保持干净整洁，定时消毒和清洁，根据会议需求安排会场，由专人负责做好会前各项检查工作；
2.会中30-60分钟添加一次饮用水；会议休息时，整理会议室，以保持会议室的卫生整洁；涉密会议按保密规范提供会议服务；
3.会后整理、清扫会场，如发现有遗忘物品，应立即送还本人或交有关部门。
	10

	4
	环境清洁
服务
	1.办公楼内地面、墙面、镜面、步行梯、电梯厅、电梯轿厢、门窗、纱窗玻璃等所有公共区域定时擦拭，设施设备干净无水渍、无尘无异味；
2.水房、卫生间、垃圾桶定时清运擦拭，清洁消毒，时常保持干净无异味。
	20

	5
	安全秩序
维护
	1.安护要求：正确穿着工服、站姿标准；规范礼貌、文明用语；对办公区域巡视，对停车场车辆进行查看；及时处理突发事件，实行24小时值班，大厅安全有序；做好治安防范工作；做到“预防为主，管理从严，消除隐患，确保安全”；
2.中控：24小时值班，熟练掌握火灾应急处理措施及消防系统设施设备的操作，定期对楼内消防设备设施进行检查，确保无火灾隐患；
3.安全生产：按照各级政策法律法规和工作部署要求开展安全生产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维修整改、消防演习、宣传培训等。
	10

	6
	绿化服务
	1.保持环境清洁，无杂物，无烟头，无树叶，无枯枝，主枝分布匀称，不阻碍车辆和行人通行；
2.植被的补植补种；
3.施肥、浇水、修剪、病虫害防治工作；
4.垃圾清运。
	10

	7
	接待及客户服务
	1.工装整洁，站姿标准，普通话熟练，保持微笑服务；
2.热情礼貌，耐心引导，及时安抚情绪激动的人员；
3.大厅前台、设施设备、绿植、公共区域桌椅进行卫生清理及消毒，设备无积尘，触屏无手印，设施设备开关正常；
4.对突发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并上报班组主管及中心工作人员；
5.接听解答转接前台各类电话，人员引导，各科室快递、报纸收发等服务良好。
	5

	8
	协助讲解
	1.着装规范、站姿标准；
2.规范礼貌、文明用语；
3.讲解清晰、流畅、完整；
4.基地环境整洁；
5.预约等其它工作规范、有序。
	5


（五）培训要求、验收及支付
1.培训要求
各专业相关人员需持相关证件上岗，并配合采购人对突发事件、公共场所卫生及法律知识、消防、安全生产等相关知识内容进行培训。
2.验收标准
（1）日常巡视检查
本着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督促中标人问题整改，有效促进所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针对存在的不同问题给予扣罚。
（2）季度考核验收
采购人每3个月按照双方上述考核评价标准对中标人的服务进行考评，中标人提供的物业服务需达到90分以上并符合以下要求：
①采购人投诉率<5%；
②投诉处理率100%；
③报修处理及时率100%；
④保洁率达99%以上；
⑤垃圾分类率100%；
⑥防疫、卫生消杀达标率100%；
⑦设备设施完好率98%；
⑧满意度90%及以上；
评分低于90分的，采购人将以书面形式通知中标人考评结果，从第三个月物业服务费中扣减该三个月总价款的1%。
3.付款方式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的物业费每3个月支付一次，具体支付时间及金额为：合同签订后的15日内支付第一次物业费，支付金额为物业费总额的25%。以第一次支付日期为基准，此后每满3个月后，分别支付第二、三、四次物业费，支付金额分别为总物业费总额的25%。
采购人每三个月以支票或转账方式支付当期费用，中标人应在费用支付前向采购人开具对应金额发票（含税），因发票迟延开具从而导致采购人迟延付款的，采购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